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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主动公开】 

   

对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第 1047 号代表建议的答
复  

   

郎巍代表：  

  您在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对民营医院医保督

察工作的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大力加强各地方及基层医保机构对有医保资格医院的督查力度的
建议  

  这次机构改革后，从中央到地方都成立了医疗保障局，充分说明医疗保障

工作的重要地位和重要性。医保基金的安全，是医疗保障工作的重要前提，

2019 年我省将在去年打击欺诈骗保形成高压态势下，进一步开展欺诈骗保专项

治理，将加大对地方各级及基层定点医疗机构监管力度，防止欺诈骗保案件的

发生，并将逐步形成我省对医保基金监管的长效机制。  

  二、关于加大对违规医院的处罚力度的建议  

  一是 2019 年我省根据国家要求，将完善和补充定点医药机构医保协议内

容，进一步确定责权关系，规范经办稽核工作，强化医保协议履约管理，对违

约行为加大处罚力度。  

  二是省医疗保障局内设机构已成立基金监管部门，对定点医药机构超出医

保协议管理的违规违法行为，将根据法律法规规定，采取行政处罚；对违法犯

罪行为，行政监管部门将依法移送公关或司法部门立案查处。  

  三、关于对医院规范医保要立法的建议  



  一是目前我省医疗保障部门对现有的基金监管法律法规已开始进行梳理，

下一步将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根据现行法律（例如《社会保险法》）、法规做

到依法行政。  

  二是国家医疗保障局正在加快推动医保基金监管法制建设，起草的《医疗

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已在全国范围内和各省医疗保障部门征求了意
见，目前正在不断地完善工作中，下一步将会逐步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法律法

规，将使医保基金使用监管的法制建设更加完善。  

  您此次人大会议上的建议对我们的工作非常有帮助，也与我们下步的工作
方向不谋而合，我们相信，只要全民共同携起手来，一定能筑牢防止医保基金

损失的防线。  

   

   

   

  吉林省医疗保障局  

  2019 年 5月 29 日  


